《洛阳市偃师区水资源综合规划报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解读

《洛阳市偃师区水资源综合规划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是偃师区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水资源管理要求，结合区域实际开展的水资源统筹规划工作，将为偃师区水资源科学管理、合理开发、有效保护划定顶层框架，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水资源保障基底。

一、《规划》编制的核心背景与目的

（一）落实上级治水要求：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，严格遵循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原则及“四水四定”刚性约束要求，衔接洛阳市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、水生态保护修复等整体工作部署，是偃师区落实市级水资源规划要求的具体举措。

（二）贴合区域发展实际：偃师区作为洛阳重要组成部分，承担农业灌溉、工业发展、城乡生活用水等多重需求，且依托小浪底南岸灌区、陆浑水库等水源工程保障用水，编制本《规划》旨在科学评价区域水资源现状，破解水资源配置、开发保护中的实际问题，为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水资源支撑。

（三）强化顶层规划引领：通过对水资源管理、开发和保护进行战略性、全局性、前瞻性部署，明确偃师区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模式及对策，填补区域水资源统筹规划的系统性空白，让水资源开发、利用、保护等各项工作有规可依、有章可循。 

二、《规划》编制的重要意义

（一）筑牢区域水安全保障线：作为偃师区水资源领域的综合性规划，将科学划定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、生态保护底线，统筹生活、生产、生态三大用水需求，解决“怎么配水、怎么节水、怎么护水”的核心问题，提升水资源抗风险能力和保障能力。

（二） 衔接区域水利工程建设：偃师区受益于小浪底南岸灌区通水、陆浑水库春灌等水利工程，《规划》将进一步优化这些水源工程的利用效率，衔接洛阳市引黄项目改造、灌区建设等工作，推动区域水源地表化、自备井封井等举措落地，提升水资源配置效率。

（三）助力生态宜居偃师建设：与洛河偃师段省级幸福河湖建设、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工作相衔接，通过水资源保护规划，推动水生态环境修复，助力打造“河清岸绿景美”的水生态格局，让水资源保护与城乡发展、生态建设深度融合。

（四）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：围绕洛阳市万元GDP用水量控制、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等目标，《规划》将细化偃师区农业、工业、生活等重点领域节水举措，倒逼产业结构优化、生产生活方式转变，实现以节水扩发展空间 。

